国家税务总局齐齐哈尔市铁锋区税务局的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，负责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负责贯彻执行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负责贯彻执行上级机关制定的各项具体实施办法；贯彻落实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。

（三）负责本单位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会统核算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开展税收经济分析和税收政策效应分析，为国家税务总局齐齐哈尔市税务局和区委、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。

（五）负责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征收管理。组织实施税（费）源监控和风险管理，加强大企业和自然人税收管理。

（六）负责开展纳税服务、税收宣传工作，保护纳税人、缴费人合法权益。承担涉及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行政处罚听证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事项。

（七）负责所辖区域内国际税收和进出口税收管理工作，组织反避税调查和出口退税事项办理。

（八）负责增值税专用发票、普通发票和其他各类发票管理。负责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票证管理。

（九）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各项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征管信息化建设和数据治理工作。

（十）负责本单位内部控制机制建设工作，开展对本单位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及上级工作部署情况的督查督办，组织实施税收执法督察。

（十一）负责本单位干部队伍建设工作，加强领导班子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，承担税务人才培养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。负责本单位绩效管理和干部考核工作。

（十二）负责本单位机构、编制、经费和资产管理工作。

（十三）完成国家税务总局齐齐哈尔市税务局和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南街61号515室

联系电话：0452-6024017

通信地址：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南街61号

邮政编码：161000

电子邮箱：tfswzwgk@126.com（本邮箱仅用于接收信息公开工作咨询及有关意见建议，如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请参阅前述的申请方式。）

办公时间：8:30—11:30，13:30—17:00（每周一至周五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